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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根据《绿色港口等级评价标准》（JTS/T105-4-2013）、

《中国港口协会绿色港口等级评价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

（〔2015〕中港协行字第 114 号）及《中国港口协会绿色港

口等级评价评审委员会组织和工作制度（暂行）》（〔2015〕

中港协行字第 114 号）等相关文件精神，遵循公正、公平、

公开的原则，对申请绿色港口等级评价并通过专家组评审的

项目进行委员会评审。评审规则如下： 

一、召开委员会评审会议 

委员会评审会议由中国港口协会绿色港口等级评价委

员会主任委员或常务副主任委员受主任委员委托发起召开,

评委由中国港口协会绿色港口等级评价评审委员会委员组

成。 

二、评审流程 

1、审查材料。 

评委须认真审查申报材料（包括自评价报告、第三方评

价报告、证明材料等）和专家组评审材料（包括实地调查表、

专家组评审意见和专家评审阶段提交的补充材料等）。 

2、由第三方评价单位陈述（20 分钟） 

3、专家组长介绍专家评审意见（10 分钟） 

4、互动答疑（10 分钟） 

三、投票规则 

评审委员须严格依照交通运输部《绿色港口等级评价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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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》、《中国港口协会绿色港口等级评价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，

按照客观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，在认真审查申报材料（包括

自评价报告、第三方评价报告、证明材料等），并在第三方

评价与专家组评审的基础上，对申报项目的绿色星级进行投

票。其中，五星级绿色港口须经参加投票评审委员的三分之

二以上（含三分之二）同意，方可通过；四星级、三星级均

须经参加投票评审委员会二分之一以上（含二分之一）同意，

方可通过。 

四、结果及公示 

1、评审委员会完成所有申报项目评审后，在中国港口

协会门户网站上公示评审结果，公示期为 15 个工作日。 

2、公示期内对评审结果存在异议的，可向评审委员会

办公室提出，并由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提交评审委员会进行核

实。 

3、申请人对其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存在异议的，可在下

一年提出复评，复评程序相同。 

4、根据公示、异议核实结果，评审委员会在中国港口

协会门户网站及其它行业主流媒体上进行正式发布，并在中

国港口协会举办的重大活动中举行授牌仪式，颁发绿色港口

证书和标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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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_____年度中国港口协会绿色港口等级评价委员会评审推荐表 

序

号 

码头 

名称 

自评价 

分数 

第三方 

评价分数 

专家评审结果 评委推荐星级（请打√） 

分数 推荐星级 五星 四星 三星 

1         

2         

3         

4         

5         

6         

7         

8         

 


